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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族组织在结社形式上是传统的，但是家族作为组织实体却是当代的。大量关于家族组织的研

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未 能 把 城 乡 各 地 在 近 三 十 年 涌 现 的 家 族 组 织 作 为 当 代 的 公 民 自 愿 结 社 看 待。

本文以号称“江南第一家”的郑氏家族组织为例，论述家族组织可以被看做当代普通的社团组织的观点，并说

明家族组织归根结底是利用传统组织资源的一种当代社会的公民组织而已。此种研究对于在认识上摆正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农民与公民的关系都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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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未将宗族与家族进行严格区分，概念的使用不涉及族的层次、规模和范 围 方 面 的 区 分，二 者 可 以 互 换。对

于引文原本使用宗族或家族，本文不做统一。

② 这一裂变的具体过程可以参见袁红涛:《在“国 家”与“个 人”之 间———论 20 世 纪 初 的 宗 族 批 判》，《天 府 新 论》

2004 年第 5 期，第 119—121 页。

一、中国的家族组织与社会的构成

中国人生活的社会性，首先是由血缘 来 体 现

的。作为血缘性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家族既

长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部分发挥核

心组织的作用，也在 20 世纪后期再次成为中国社

会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是继续沿袭近代

以来思想界与学术界对它的否定看法，还是在新

的事实面前重新认识它? 这是社会科学界多年在

努力回答的大问题。
通常而言，家族或宗族①，是以父系血缘为纽

带、以明确的世系组织起来的祭祀共同祖先的社

会群体。传统社会，家族是综合功能的社会实体，

包括 一 系 列 构 成 要 素，具 有 比 较 全 面 的 政 治、法

律、经济、宗教、教育、礼仪以及社会互助等诸多功

能，虽不是正式的，却是国家承认也是草根社会至

关重要的一种制度。

自 20 世纪初开始，家族 受 到 多 方 面 的 冲 击，

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发生了裂变。②尤 其 是 新 中

国倡导集体化之后，农村家族被表述为一种落后、
封闭甚至反动的封建糟粕，它们在性质上属于过

去的历史，完全没有正当性继续存在于当下。国

家政权在政治上、组织上给予的彻底打击是顺应

历史的革命行动，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国家

通过强大的舆论宣传将这一观念牢固确立，使人

们对家族形成了一种殊难改变的负面思维定势，

至今仍然发挥着政治的、学术的影响，从根本上妨

碍了人们把家族首先作为当代社会现象对待的可

能性，妨碍了人们把组织者首先当做公民的必要

性。传统社会的家族属性不能够轻易套用在当代

家族组织上，当代家族组织再怎么具有传统的属

性，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是当代公民的结社。
20 世纪 90 年 代 以 来，随 着 家 族 组 织 和 家 族

活动的逐渐重现，有关家族的研究成果也丰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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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的内容则涉及当代家族复兴的原因、家

族组织的变迁、家族与农村民主的关系、家族与社

会经济、家族与现代化的宏观思考等多个方面的

问题。① 对于家 族 在 大 陆 复 兴 的 事 实，学 者 们 的

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在此大致归纳为三类。一类

认为，家族( 宗 族) 的 发 展 是 影 响 农 村 社 会 改 革、
发展与稳定的破坏性力量②; 第二类认为，家族制

度、家族文化的不断衰弱乃至消亡是现代化的大

势所趋，但是，它 们 在 当 前 的 存 在 ( 复 兴) 有 暂 时

的功能合理性，当然也就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

问题。③ 这两类观点的理论前提都是家族必将被

现代化过程所扬弃，侧重于把家族看作历史现象。
第三类认为，家族可以通过转型而在社会中找到

新的生长点，因为家族的“本体性”意义( 历史感、
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 与现代生活是可以契合

的。④ 这种 观 点 倾 向 于 把 家 族 看 作 有 未 来 的 现

象，只是家族的未来在现实中的发展还没有被广

泛认知。我们高兴地看到，个别学者已经在尝试

用公民社会来 认 识 家 族 组 织⑤，这 是 我 们 非 常 认

同的研究方向。
家族组织从近代以来就在法权形式上不再是

国家权力的一种合法的延伸。家族组织近些年在

广大农村地区重新兴起，既是一种在村社内部发

生的事件，也是一种农民与外部世界的诸多方面

建立积极联系的组织行为。这种组织行为迟早要

得到国家和其他外部力量的积极回应。虽然家族

组织在一些地方仍然引发比较大的社会冲突，但

是一般而论，家族组织在各地存续，已经大致能够

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与行政 共 处。家

族组织在地方上是得到了诸多方面的承认的，否

则它们无以在当地生存这么多年。现在的问题主

要在于国家层次的法律和政策对它们的不承认。

国家层次的承认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对家族组织

的重新定位。农民作为公民，进行各种结社活动

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无论他们采用何种结社形

式。可是，我们的社会长期简单地把家族组织当

做“过去时”，当做与官方正式制度和各种现代性

相对立的事物。这种社会认知使人们把家族组织

当做特殊的例外看待，妨碍了人们把家族组织当

做一般的社团来看待。这种带着成见看待家族组

织的观念也妨碍人们从积极的方面看待农民群体

和农村社会。具体的家族组织有违法犯纪的行为

是一回事，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妨碍我们客观、公正

地看待家族组织却是另一回事。

本研究将以课题组成员调查的具体个案———

江南某县 Z 镇“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组织的 资

料为主，辅以其他家族资料和研究成果，描述一些

有代表性的家族组织或家族精英的活动，并特别

将其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及其互动展示出来。本

文试图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来重新理解家族活动，

描述这一传统形式的民间组织被当代政治与社会

现实所型塑的样貌，从一般性的“社会组织”的概

念探讨家族作为普通的、正常的民间社团在当前

的中国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可能性。

二、“江南第一家”的组织

“江南第一家”又称郑义门，在南宋建炎元年

( 1127 ) 到明天顺三年( 1459 ) 之间，郑氏创造了持

续三 朝 十 五 世 达 360 多 年 同 居 共 食 不 分 家 的 历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些成果可参见一些综述性文章，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 史 研 究》1999 年 第 5 期。温 锐，蒋

国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管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87—95
页; 徐舜、徐雄:《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述评》，《兰州学刊》2005 年第 3 期，第

232—234 页。冯尔康对 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发展也 进 行 了 系 统 的 阐 述，见 冯 尔 康:《18 世 纪 以 来 中 国 家 族

的现代转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永平、李委莎:《宗族势 力: 当 前 农 村 社 区 生 活 中 一 股 潜 在 的 破 坏 力 量》，《社 会 学 研 究》1991 年 第 5 期，第

31—36 页。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社会学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81—89 页。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 文 化———对 中 国 社 会 现 代 化 的 一 项 探 索》，上 海: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91 年 版，第

238、288 页; 杨雅彬:《中国家族制度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4 期，第 142—146 页。
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 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 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1995 年 版，第 10—11 页。
冯尔康:《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麻国庆:《类别中的关系: 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永远的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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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鼎盛 时 三 千 多 人 同 吃 一“锅”饭。正 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论在合族同居的

实践中得到贯彻。其孝义家范名冠天 下，宋、元、
明三朝多次加以旌表。公元 1385 年，明太祖朱元

璋以“江南第一家”的美名提及这个家族。《郑氏

家规》、《郑氏家仪》是 中 国 传 统 社 会 十 分 完 备 的

家法制度和宗族礼制。家族子弟接受东明书院的

儒家教育，往往不通过科举考试，直接被朝廷选用

为官，郑家先后出仕为官者共 计 173 人。史 载 这

些为官者无一贪渎，郑家因而以其清廉家风扬名

于世。①

郑氏后裔 分 布 在 镇 区 及 其 所 辖 的 8 个 行 政

村，郑氏家族活动以郑氏宗祠为中心，以郑氏义门

文史研究会、江南第一家文史研究会和宗亲会为

组织依托。而这三个机构的成员大多重叠，它们

只是不同时期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家族组织，或者

说是以家族认同为主要联系纽带的社团组织。
20 世纪 80 年 代，郑 氏 宗 祠 成 为 县 级 重 点 文

物保护单位以后，不少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

前来参观、考察，有不少人向郑氏后人索要资料。
因应这个需要，郑氏义门文史研究会于 1993 年成

立。这个组织既为政府的旅游开发提供郑氏家族

的历史资料，也负责完成了宗谱续修，还在宗亲会

成立前承担家族祭祀的组织。
2000 年成立的“江 南 第 一 家”文 史 研 究 会 是

一个登记注册的合法社团，在形式上具有会员大

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等现代社团结构和负责人

产生、罢免的程序，在业务上与郑义门文史研究会

相似，两个文史研究会就合二为一了。
2007 年 10 月，义 门 郑 氏 宗 亲 会 成 立。镇 政

府、“江南第一家”管委会、镇文物保护所、县文化

局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不过，宗亲会没能够进

行登记注册。尽管如此，它的存在得到了县民政

局的默认。宗亲会章程将宗亲会界定为“非营利

性的家族联谊性质的民间团体”，设有代表大会、
理事 会、常 务 理 事 会、监 事 会 组 成 的 完 整 组 织 架

构，有选举和被选举的程序。

实际上，文史研究会和宗亲会是同一 个 家 族

组织的两个牌子而已。前者是合法社团，在与政

府、外部发生联系时出面; 后者是没有合法身份但

是能够凝聚族人的组织。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都

是同一些人，以哪个组织的形式出现比较方便，他

们就用哪个组织的名义。

三、家族的合法化与家族

文化的被征用

家族组织存在于中国各地，尽管它们通常不

能成为合法登记的社团，但是它们大都进行过合

法化努力而幸存下来，只有极少数遭到取缔。家

族组织的合法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走法规路

线，把自己调整为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可以接受的

组织，成为 社 团 法 人。郑 氏 家 族 以“江 南 第 一 家

文史研究 会”的 名 义 申 请 社 团 法 人，获 得 民 政 主

管机构的批准之后，这个研究会也兼带家族组织

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史研究会是家族组

织的合法外衣，但是文史研究会毕竟不能等同于

家族，所以还得另外成立宗亲会。无论如何，家族

组织主动把自己有利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一面

突显出来，成立一个政府可以接受的组织，使自己

具有一个法律的地位，这是值得称道的。

家族组织合法化的第二种形式是走政治正确

的路线，对自己的组织行为进行解说，阐明自己是

奉行国家的价值的。组织者预计，国家不会反对

国家自己都认为正确的事情。家族行为本来具有

自身的价值观和目的，但要组织者知道，要得到政

府的容忍乃至承认，必须在价值观上向国家靠拢。

例如，郑氏家族在向族人发出修谱的邀请书时说，

根据《文化 部 办 公 厅 通 知》，“家 谱、方 志、正 史 构

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

化遗产的 一 部 分”的 精 神; 家 谱 是 家 族 教 育 和 社

会发 展、演 变 的 资 料; 家 谱 的 整 理 有 利 于 科 学 研

究、寻根问祖和国际交流。此外，族谱中特设“名

① 参见毛策:《孝义传家》，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张文德:《江南第一家》，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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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人榜”①，记述族人为国效力的事迹。这体现

家族组织积极表达对当下国家体制、价值的承认

与 尊 崇，反 过 来 也 是 证 明 组 织 行 为 在 政 治 上 的

正确。
家族组织合法化的第三种形式是走行政合作

的路线，组织者主动让家族财富成为地方共同的，

成为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的资源。地方政府对原属

于家族的实物与文化加以征用，也是对家族组织

合法化努力的正面回应。郑氏家族的历史人物、
事件、家规、宗祠等，不仅呈现为家族文化，也可以

被国家征用为公共文化，在当代政治话语中不断

获得新的生命力。
第一，家 族 遗 迹 成 为 被 保 护 的 地 方 文 物。

1997 年 8 月，曾经被视为封建家族势力遗迹的郑

氏宗祠被列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陈

列和展示郑氏家族文化的博物馆。此后被保护的

级别不断提升。2001 年，“江南第一家”被列入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 年 10 月，Z 镇

政府为郑氏宗祠等古建筑的维修、复原申请了专

项资金，成立了郑宅文物保护管理所。
第二，家族传承成为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郑 氏

家族文化中有关祖先的传说、民俗活动、传统技艺

等活态的文化形式，曾是家族成员日常生活的符

号，现在被国 家 征 用 为“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成 为

地方上引以为自豪的公共文化。2006 年 6 月，郑

宅试水龙②、《郑氏家仪》被列为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2008 年 6 月“江 南 第 一 家”传 说 被 列 为 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郑义门 营 造 技 艺 在 2008 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 年，郑氏古建筑群、郑氏规范、民间艺术

作为“江 南 第 一 家———郑 义 门 生 态 保 护 区”的 内

容，向浙江省文化厅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态保护区 ( 试 点) 。申 报 材 料 认 为: “江 南 第 一 家

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社会实践，是中国

封建宗 法 社 会 的 一 个 缩 影。它 所 留 存 的 文 物 古

迹、文史资料都是中国儒学史、伦理发展史、教育

史、管理史、家族发展史的重要史料，是中国封建

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特别是《郑氏规范》和《郑

氏家仪》等 资 料，详 细 记 录 了 宋、元、明 社 会 农 民

的日常生活、劳作、冠婚丧祭祀的内容，确实是一

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史书’。”
第三，成为公民教育基地。郑 氏 宗 祠 先 后 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德育教育和廉政文化教育的基

地。1994 年，《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实 施 纲 要》颁 布。
“江南第一 家”开 始 被 确 定 为 不 同 级 别 的 爱 国 主

义教育基地。在申报材料中，镇政府提出: “江南

第一家以孝义治家，忠国爱民，尊师尚学，睦族恤

邻，廉洁奉公为世训。因此继承和弘扬义门的传

统美德，对增强人们爱国意识，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和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具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意

义”。1995 年 3 月，“江南第一家”被批准为 县 级

爱国主 义 教 育 基 地; 2000 年 3 月，被 县 教 委 列 为

中小学 生 德 育 教 育 基 地; 2004 年 9 月，成 为 浙 江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史载郑氏家族 173 名 子 弟 出 仕 为 官，无 一 贪

渎。郑氏族人的廉政故事与政府反腐倡廉的话语

找到了接洽点，也因此成为廉政教育的素材。郑

氏宗祠景区的第 5 座牌坊是廉政坊，宗祠陈列馆

内则展出了 10 位族人的廉政故事。③ “郑氏封

建官吏的以德从政、以诚服民的从政观，对当代党

员领导干部 仍 有 可 贵 的 借 鉴 之 处”④。2001 年 9
月，“江南第一 家”被 县 政 府 设 为“党 员 干 部 廉 政

①

②

③

④

《郑氏族谱·修谱凡例》“第五条”: 义廿号后裔子孙繁衍兴隆、人才辈出，为表彰德伟丰功，硕学贞行者，本次纂

修宗谱特设名人能人榜，按其职位高低，业绩显优之序载入谱册，流 传 后 世。具 体 条 件 是: 政 界，任 职 在 副 处 级

以上职务的; 军界，在少校以上军衔者; 学界，在获正副教授、博士硕 士 学 位 者; 工 界，在 获 总 工 程 师 或 相 当 于 总

工程师级别者; 企业界有三百万以上注册资金者; 有发明专利国家认可者，或经 权 威 组 织 认 可 的 有 特 殊 贡 献 的

人员，省、市、县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包括国民党时期) 。
水龙是郑宅人在明代发明的消防工具。水桶里的水在人工压力下从金 属 管 中 喷 射 出 来，称 为 水 龙。而 今 消 防

功能已经由现代化消防设施来承担，但比试水龙的习俗却至今仍在每年农历八月初一进行。
如郑铢拒收僧人贿赂; 郑湜挺身替兄入狱，反得到朝廷重用，不畏权贵，秉公执法; 郑机拒收属下送的生日礼，严

治官员受贿; 郑玺巧说富户缴纳赋税; 郑崇岳当众退礼，改变送礼之风; 郑祖琛严办贪官，兴修水利。
郑氏宗祠陈列室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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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地”，规 定 每 年 新 任 官 员 都 要 到 此 接 受 廉

政教育; 2005、2006 年 分 别 成 为 金 华 市 和 浙 江 省

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四、在当下重新表述家族组织

20 世纪以来对家族的评判，大多基于单线型

的现代化思维、单一性认同的国家建设理论，将家

族视为与现代化对立的传统意识形态、与国家政

权对立的地方意识形态。坏其名声的政治话语使

其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和普遍价值。而政治上的

污名化则导致了学术视野中的标签化。但是在 Z
镇，我们看到的家族已经是一种被重新“发明”的

传统。只有在承认的基础上正视并尊重这种发明

及相关的社会存在，我们才能对它有真正的认识

和理解。
第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与国家的关系方

面，当代家族不是一种与国家政权对立的组织和

意识形态。
在 Z 镇，我们看到家族组织秉承了与国家权

力合作的一贯传统，主动向国家话语靠拢，积极与

国家政权合作。家族可以承担起当代民族国家赋

予的经济增长、历史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等重任。
作为中间层的社会组织也便于国家管理: 组织对

成员的约 束，可 以 代 替 国 家 进 行 社 会 化 ( 如 廉 政

教育、青少年教育) 。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对一些家族 活 动 的

默许，以及对家族文化和遗迹的征用，借以进行经

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有着自己的更大的

目的，而家族有着具体到自己族人这一群体的目

的。但两者之间交叉点甚多: 祖宗的文化，可以上

升为国家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成

为国家认同的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德育、党风廉

政建设) 。而 家 族 遗 迹，可 以 作 为 文 化 和 旅 游 资

源，既能为地方政府带来经济建设的机会，更能让

郑氏家族的名誉得到宣扬。
第二，从家族与传统的关系来看，现存的家族

组织是当代的社会组织，不论我们说它们是传统

的“复兴”拟或“重建”，我们都不应该把它们看作

“过去”的组织，而是应该把它们定性为利用传统

组织资源的当代社会组织。

从传统家族组织的要素来看，当代家 族 组 织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族长及其制度

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社团性质的家

族成员大会 ( 或 宗 亲 代 表 大 会) ，及 理 事 会、监 事

会等职责分工的众多组织机构。像一般的社团一

样，成员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关。家族长老已经

变成在专门领域出类拔萃的家族精英群: 理事或

监事中，有的以经济能力出众; 有的以文史研究见

长; 有 的 是 政 治 精 英，有 的 则 是 体 制 内 的 学 术 精

英。这些地方精英不仅是家族长者，有 威 望。他

们是家族 成 员 中 具 有 志 愿 服 务 意 识 的 能 人 群 体

而已。

郑氏家族的组织管理在权力行使和价值观上

都发生了改变。从调查来看，郑氏家族组织并没

有传统意义的族权。家族组织并不认为可以干预

族人的 私 人 事 务，如 寡 妇 再 嫁、继 嗣、婚 姻、职 业

等，宗亲会都不予干涉。家族已经不能以强制手

段对族人进行控制和处理，只能以协商的方式对

待族人。在上谱、入祠堂等方面，家族具备比较开

放的态度，没有强制对待族人的不同选择。

郑氏宗亲会是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家 族 组 织，

其组织规范是采取现代组织的章程形式而不是传

统的族规形式。其章程与国家政策法律并无抵触

之处，相反，能够主动提出遵守法律，接受政府机

构的领导。① 这 和 任 何 社 团 一 样，不 管 其 条 文 如

何，其 章 程 都 不 可 能 代 替 或 超 越 国 家 的 法 律 和

政策。

入谱的原则也发生了改变。旧时的族谱有很

强的排斥性，现代郑氏入谱的资格很宽松②，而宗

亲会则把服务对象定得更宽泛，在慈善公益上，居

住在 Z 镇的人民，包括外姓人，都是宗亲会服务、

①

②

《郑氏宗亲会章程》“第四条”: 本会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优良

道德风尚。第五条: 本会接受上级政府领导和有关行政部门的指导。
《郑氏族谱·修谱凡例》“第四条”规 定:“续 谱 的 纂 修 尊 重 国 家 宪 法: 男 女 平 等，一 律 入 谱，同 姓 联 姻 者 均 入 家

谱。入赘的，包括寡妇入赘的，所出生子女，凡承我郑姓的均入家谱，按其门庭世系编排( 包括母系、父系) 。女

儿出嫁，所生子女若承母姓的，均入家谱，……非婚生子女，凡承我郑姓的，平等入家谱，世系按父母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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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和帮助的对象。
从郑氏家族组织来看，家族的要素及 原 则 全

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俱乐部式的家族，既

具有传统家族组织的血缘性，也能够接受现代社

团的组织结构和章程。因此，家族这一社会横向

的连接方 式 既 承 载 着“中 国 性”———对 血 缘 性 的

重视①，也尝 试 着 吸 收 了 起 码 的 现 代 性———对 现

代文明的追求、对国家价值观的认同、乃至对族人

和其他人的公民教育。郑氏宗亲会成立的形式、
程序和组织机制是这种血缘性与现代社团组织架

构结合的产物。
第三，从组织中的个体来看，家族组织已经具

备了很强的自由度，表现在个人选择、组织活动、
个体权利等方面。

在传统社 会 里，“血 缘 所 决 定 的 社 会 地 位 不

容个人 选 择”②。个 人 几 乎 不 存 在 选 择 的 自 由。
由于家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的唯一性、权威性和

合法性，而且在经济方面具有强大制裁力，所以个

人没有不参加家族的自由。个体甚至以牺牲自己

的需求来服从家族意识，履行家族规定的义务与

责任。个体如果不遵守家族规定，违背家族长老

或对抗家族常会遭到家法伺候、祠堂除名乃至剥

夺生命、株连家人等严重后果。
当代中国，自由流动性的增加、依附关系的解

体、个体价值的多样化、国家法律对个体权利的保

护，使家族组 织 已 经 具 备 了 很 强 的 开 放 性: ( 一)

个体如果不愿意，可以不入谱，不参加家族组织，

不参加家 族 活 动。 ( 二) 个 体 不 参 加 家 族 组 织 的

最严重后果只是失去家族的支持，而不会导致个

体权利尤 其 是 生 命 权 受 到 伤 害。 ( 三) 家 族 组 织

的惩罚只是道义上或精神上的，而没有过分的经

济惩罚或 武 力 惩 戒。 ( 四) 成 员 吸 收 上 具 有 开 放

性，如女子也能上族谱。在村落里，一些小姓的人

家也可以使用大姓宗亲会的资源。
总体上，个体对家族这一组织资源具 有 相 当

大的选择权。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个体的角度而

言，家族组织主要只是当代中国人生活中一种普

通的社会纽带: 家族已不是个体的全部社会关系，

只是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普通一种; 家族并不凌驾

于其他社会关系; 家族与其他社会关系也并不是

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兼容。
第四，从社会组织的功能来说，家族组织的某

些负面功能并非源自组织的使命，恰恰是情景性

的、偶发的。
由于乡村 两 级 治 理 机 构 未 能 调 解 好 历 年 积

怨，在一些局部地区和特殊场域中，还存在以传统

家族动员的方式所造成的冲突事件，也会因某些

矛盾而引起械斗。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可能释放出

消极的、负面的效应，我们却不能因为个别组织的

问题而株连全部的一类组织。家族组织并非注定

危害村政、破坏治安。家族组织也并不就是为这

些负面功能而诞生的———恰恰相 反，不 少 族 规 族

约明确禁止械斗。③

郑氏宗亲会 和 很 多 家 族 组 织 的 实 践④表 明:

第一，家族组织成立的主观意图是良善的，它们自

身并 不 想 成 为 非 法 社 团，也 不 想 成 为 秘 密 社 团。
第二，当代家族组织通过各种努力在争取政府的

承认，也部分地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承认。其实，从

案例中可以清楚看到，双方都能够主动寻找良性

合作的机会。第三，从郑氏家族组织及其与国家

的互动来看，当代家族基本上作为一种现代社团

存在，并承担着国家所赋予的一些政治经济和文

化职能。

五、结语: 迈向公民社会的组织

家族可以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组织，作 为 国 家

与个体良性互动的平台和基础: 家族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优秀部分能够为

当代中国文化所吸收并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家

族遗迹可以与旅游、招商结合，成为经济建设的一

部分; 家族历史与规范可以与廉政、爱国主义教育

结合，续谱可以与统战结合，成为政治建设的一部

①
②
③
④

麻国庆:《日本的家与社会结构》，《永远的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1—195 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参见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其他家族组织的实践，可以参见冯尔康:《现代社会的宗亲会》，《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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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家 族 传 说、技 艺 可 以 被 上 升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成为促进民族国家认同的一部分。
面对 20 世纪以来社会的制度变 革 和 自 身 的

政治遭遇，复兴后的家族组织显示了非常强大的

适应能力。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与创新，家族组

织正经历着从宗法性、血缘性、集体本位的群体，

朝着个人本位的同姓社团这样的方向演化，向着

现代社会的普通民间团体方向演变。虽然这一过

程远远没有完成，但无论在中国乡村社会还是在

世界范围，都体现了非常强大的生存能力。因此，

在当代中国大陆，家族无论是作为血缘、仪式共同

体，还是作为经济互助、文化共享的社团，在不逾

越 法 律 的 范 围 内，都 为 自 己 开 拓 了 较 大 的 生 存

空间。
作为合法、守法的民间组织，家族组织可以通

过多种努力而具备新的活力，参与国家建设和民

族复兴。国家也可以通过法治的有效性、资源的

总体控制、合法性的赋予来掌握对家族组织管理

的主动权。地方政府应该尝试将家族组织作为一

般的社团组织看待，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由地方

政府的相关部门对家族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特

别关键的是，对家族组织所立的宗约族规应从现

代文明建设的高度去修订、充实、提高，用法治精

神去约束家族组织的自治，用公民精神去平衡血

缘意识，使家族组织的正常化与农村的稳定和现

阶段的公民社会进程同步发展。

( 对郑氏 家 族 的 调 查 由 高 丙 中 和 李 文 茂 在 2009 年

7—8 月完成。感谢 李 文 茂 对 本 文 的 贡 献，感 谢 罗 琳 女 士

提出批评与建议)

Lineage Organizations as Contemporary Citizens’Organizations:
A Perspective of Civil Society

Gao Bingzhong，Xia Xun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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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or the form of association，lineage organization is traditional，but as a real organization，it is
contemporary． So many researches on lineage organizations have ignored such a basic fact，and they have
failed to regard the lineage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emerged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as contemporary
citizens’free-will associat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case of the Zheng’s Family honored as“the First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of-the-Yangtze Area” to show that lineage organiza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contemporary ordinary social organizations，and lineage organizations are in the final analysis contemporary
citizens’organizations using the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s． This kind of research is signific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tradition and reality，and farmers and citizens．
Key words: lineage organization，civil society，free-will association，legi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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